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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温远灏

  “公开招聘凶宅试睡员，日薪2000元，月薪6

万元到6.5万元不等。工作内容包括记录各时段

异常情况并总结、标记重点危险地区、记录身体

有没有异常状况等。”

  近日，网传浙江杭州一公司开设岗位招聘

“凶宅试睡员”，丰厚的报酬与轻松的“躺赚”工

作内容引来不少关注。然而，这背后却是一场骗

局。当地相关部门随后回应称，经调查，该内容

为公司员工凭空捏造，系虚假内容。有关部门将

对涉事单位和个人依法作出处理。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像“凶宅试睡员”

这样的招聘陷阱还有很多。随着“金三银四”求职

黄金季即将到来，不少求职者都在精心准备，想

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以“高

收入、高回报、免费培训”为诱饵，骗取“服装费”

“体检费”“中介费”，诱骗求职者“高息网贷”支付

上述费用，甚至还以创业项目为名，引诱、强迫求

职者参与传销、刷单、洗钱等非法活动。

发布虚假招聘信息

精心布置连环骗局

  无独有偶，云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昆

明市分中心）于近日曝光一起“凶宅试睡员”诈

骗案例。

  云南昆明的彭岩在手机上刷到一个招聘

“凶宅试睡员”的视频，看到优厚的报酬后，他心

动了，通过视频中的联系方式与对方取得了联

系。对方表示在正式入住前要先听课培训，了解

整个流程并试岗。随后对方让他交部分押金当

作学费，彭岩于是向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

3457元，但这笔钱打过去后对方便没有了音讯，

他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类似的招聘骗局不是个例。

  “某酒店诚招业务员，年龄18岁到40岁，月

薪1万元……”今年1月，江西南昌居民胡迪在社

交群中看到这条招聘信息后，打电话咨询，对方

热情地向她介绍了相关内容，并约定面试时间

地点。但聊到最后，对方话音一转，要求先交

3000元报名费。“一听就是骗人的，我赶紧挂了

电话。”胡迪说。

  不久前，家住江西上饶的王东在网上浏览

招聘信息时，看到了一条“高薪急聘”“待遇从

优”的广告。于是，他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了该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并按要求提交了身

份信息和简历。

  对方表示，正好有一份与王东专业对口的

工作，可以安排他参加面试。随即，对方将王东

拉入一个群，群内几位“领导”对王东进行了“线上面试”。不久，对方就告

知王东已经通过面试，但正式入职前需要进行培训，并交纳培训费6000

元，承诺培训后将会把王东安排在公司核心部门，培训费也将在入职后3

个月内退回。

  在对方的刻意诱导下，王东没多想就把钱转给了对方。可一天天过

去，对方再也没有联系王东。直到王东忍不住询问对方何时能入职，才发

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意识到被骗的王东立刻来到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

局报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人期待‘低门槛、高薪资’的心理，精心布置连

环骗局，一步步引诱求职者上钩。”在工作中，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梦凯接触过不少相关案例。据他介绍，不法分子往往会在网上发布虚

假的招聘信息，并以诱人的工作待遇和条件吸引受害人上钩，在骗取受

害人信任后，要求受害人交纳保证金、入职费等费用。此外，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求职者急于找到好工作的心理，还会谎称有门路、帮忙找关系

等，进而实施诈骗。

  “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费用，对于将先交报名费、培训费等作为

条件的招聘面试都要谨慎对待。入职体检通常都是要求求职者自行到二甲

以上医院进行，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在北京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

年的李岭说，求职者应谨防中介机构与不法企业串通，以报名费、介绍费、

体检费、押金等为名，向应聘者收取费用，再以各种理由不予退费。

吸纳人员实施电诈

不知不觉成“帮凶”

  为了快速招人，有的公司会开出很诱人的条件，但实际套路满满，等

签了合同后才发现薪酬和工作强度不成正比。更有甚者，在被骗的同时还

可能变相成为不法分子的“帮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据公开报道，25岁的杨某和卢某来自湖北襄阳，两人原本在一家企业

从事人事工作，但对工资待遇和各种内部约束规定不满。2022年11月，朋

友介绍一家电商公司，底薪4000元还有提成，两人果断跳槽，没想到误入

诈骗团伙。

  刚入职时，老板薛某带领他们在一个名叫“酷胖”的韩国电商平台做

选品倒卖生意，确实是正规经营。然而，没多久就因收益不好、公司出现亏

损，薛某转而带着杨某等人转行，做网络销售客服和推广引流行当。

  杨某说，老板做的生意模式和后来的引流诈骗流程几乎相同。今年1

月，公司以某贷款软件名义引流实施诈骗时，他起初没有察觉。直到他发

现使用的是“香港卡”和“广电卡”给客户打电话，且越来越多人说他是骗

子，他才如梦初醒。而老板薛某其实早已发现该贷款软件引流过程与诈骗

无异，但并未将真相告知两位涉世未深的求职者。

  今年2月初，该团伙被警方抓获。经查，杨某和卢某自1月初非法获利

数千元，薛某非法获利近3万元。目前，3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采取强

制措施。

注意甄别招聘信息

警惕黑中介乱收费

  面对花样翻新的招聘陷阱，求职者该如何应对？

  “现在大部分求职者获取招聘信息的途径都是网络，一定要选择正规

招聘网站和有相关企业认证的招聘信息。”李岭说，应注意甄别招聘企业

相关信息是否真实，可以通过招聘企业的官网、官方热线等核实信息是否

真实，再通过相关平台仔细查询核实招聘单位的相关信息。

  李岭提醒，求职过程中，应该警惕“黑中介”和乱收费。如果某些非法

机构以介绍工作为名，向求职者变相收取各种名目费用，求职者要核实中

介机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否包括职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

  吴梦凯建议，求职者要保持警惕，不要被“引流公司”、非法贷款公司

等利用参与违法犯罪，更不要为了蝇头小利断送了大好年华。还要警惕

“赚佣金”“做任务”“刷信誉”等形式多变的刷单骗局，不轻易下载陌生人

提供的App、链接，避免因贪小便宜吃大亏。

  “求职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泄露银行卡、网银等信

息，不要随意打开陌生网址链接。否则，不仅容易遭受钱财损失、个人信息

被泄露，还可能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帮凶。”吴梦凯说。

  除求职者自身要多加注意外，吴梦凯提出，相关部门必须加大综合整

治力度，多方合力予以打击治理，建立完善互联网招聘平台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倒逼平台加大对职位信息真实性的审核。

（文中彭岩、胡迪、王东、李岭均为化名）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近日，“女子超市买250斤过期大米索赔被殴

打”冲上热搜榜。购买者买到过了质保期的大米，

不同意退换，坚持要求超市10倍赔偿。而超市负责

人挥舞铁锹击打购买者，并愤愤不平道：对方是职

业打假人，长期搞这种事，之前就在超市索赔过。

  此事引发网友对“职业打假”的热议。“到底应

不应该支持职业打假人”“为何超市总被打假”“职

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职业打假和假打什么关

系”……围绕网友关注的话题，《法治日报》记者进

行了深入采访。

利于净化市场环境

规范引导打假行为

  记者注意到，网友对职业打假人褒贬不一，反

对者中一个重要观点是：职业打假人以打假为生，

打假是为一己私利，不值得提倡。

  “利用人性的弱点，行的是满足自己贪欲的

事。职业打假人与被打假者半斤八两，就像以暴制

暴一样。”一位来自江苏的网友直言不讳。

  支持者则认为，不管是否以打假为生，只要能

促进食品安全就行。一位来自浙江的网友说：“过

年回老家，婆婆去小超市买的酱油鸡精，都过期一

两年了。支持职业打假！”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对

职业打假人需理性看待，一方面，当前市场环境的

不完善，经营者在产品质量、营销宣传等方面还存

在一些问题，为职业打假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另一方面，现行的法律制度为职业打假人索赔提

供了法律依据。

  “随着消费者、商家法律意识逐渐提高，以及

法律制度、行政执法等各方面的不断完善，职业打

假人或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阶段对职业打假

行为需要进行规范与引导，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

定职业打假行为的积极作用。”任超说。

  在北京律协消费者权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

伟律师看来，哪怕职业打假人主观上可能并不完全

出于对市场经济秩序、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但客观

上一定程度遏制了制假售假行为，维护了良好的市

场经济秩序，保护了消费者和合法经营者的权益。

  “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在买到假

冒伪劣产品后，由于不具备相关的知识、经验，往

往忍气吞声。”饶伟说，而具备维权知识、经验，愿

意专门付出时间、精力的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有利

于净化市场环境，与并不十分充裕的行政监管力

量形成合力。

  “打假一次是好事，打假一百次就能变成了

坏事？不花纳税人一分钱，极大节约行政资源司

法资源，让制假售假等欺诈行为被惩罚到底是好

事还是坏事？是善还是恶？”知名职业打假人王海

认为这显而易见，“有人能以打假为生，是好事不

是坏事。”

  结合此次事件中商家回应可以知道，该超市

并非第一次遇到职业打假。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家商超店面了解到，不

少超市也遇到过职业打假。一位超市负责人告诉

记者，有的职业打假人要求货值10倍进行赔偿，有

的开口就是1000元，还有的说给几百元意思一下

就行，“我们做点生意容易吗，他们总来找碴”。

  公开报道显示，超市是职业打假人线下打假

的重点，有的超市被多次打假，原因何在？

  饶伟认为，超市售卖的商品品种繁多，质量控

制的难度较大，归根结底是假冒伪劣产品多。这暴

露出，有些经营者对食品安全、产品质量问题不够

重视或缺乏经营超市所需的质量管理能力，在问

题被发现后不能及时有效整改，甚至出于追求利

润而故意或放任出售假冒伪劣产品，导致类似事

件屡屡发生。

  “超市被打假多的原因是售假多，暴露的问题

是监管不力和法律威慑力不足，很多制假售假者

心存侥幸，有恃无恐。”王海说，有关部门对此应该

加强监管整治。

消费者身份存争议

各地司法裁判不一

  据了解，职业打假人打的“假”，包括食品安全

法中界定的制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以

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中规定的欺诈行为等。

  其索赔依据主要为食品安全法中的“10倍赔

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退一赔三”的相关规

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中，“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

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

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

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然而，现实是，有关部门对于职业打假行为有

不同的声音。2019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明确，不

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而发起的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

  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也是裁判

不一。有法院判决“知假买假”同样适用惩罚性赔

偿，有法院则认为，职业打假人并非法律规定的

“消费者”，因此不宜适用相关条款，不支持惩罚性

赔偿诉求。

  饶伟认为，司法实践中对职业打假行为的不

同认定，主要基于以下分歧：职业打假人是否为消

费者？“知假买假”是否为被欺诈？对于类似的打假

行为作出不同的认定，除了个案具体因素差异外，

还在于司法机关在法律原则方面的平衡，如诚实

信用原则，对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原则等。

  任超说，职业打假人主要依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食品安全法索赔，前述法律均未对知假买假

者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进行明确，导致实践中出

现了较多争议，有法院认为主观的购物动机并不

足以否定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不影响职业

打假人据此进行索赔，也有法院认为消费者应当

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或接受服务的个人，应

当排除对职业打假人的适用。

  “《规定》以‘购买者’替代‘消费者’，回避了身

份认定的问题，明确了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的行

为依旧受到保护，因此职业打假是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的。”任超说，司法实践中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不

同认定，根源在于职业打假行为对市场运行有双重

效果，一方面，我国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多

发，职业打假对于肃清市场风气具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随着职业打假行为逐渐变成逐利性

的商业活动，又对市场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任超提醒说，还要警惕职业打假效果不佳的

问题。职业打假人以牟利为目的进行打假，往往不

会对商家的后续经营持续跟进与监督，除此之外，

为降低打假成本，职业打假人多青睐于产品标签、

说明等瑕疵，如此对遏制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

作用有限，还可能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有的职

业打假人滥用举报投诉乃至诉讼手段，浪费行政

与司法资源。

职业打假被污名化

严惩假打敲诈行为

  王海告诉记者，一段时间以来，职业打假被污

名化，有人故意混淆假打和打假，制造所谓“恶意

打假”来抹黑职业打假，这客观上保护了制假售

假，让制假售假者有恃无恐，动辄对职业打假人恶

言相向甚至拳脚相加。

  “打假指打击故意虚构或隐瞒对消费者购买

决定有实质影响的信息的行为，这和扭送扒手去

派出所性质一样，不应存在争议。而假打是指明知

厂商没有欺诈行为，却故意栽赃陷害，调包、投放

异物等骗取惩罚性赔偿，或者没有购买商品、接受

服务直接索要财物。”王海说。

  他举例说，比如有的超市一些食品临近过

期，有人故意将这些食品塞进货架最里面，让售

货员理货时发现不了，等食品过期了再取出来，

以买到过期食品为由进行索赔。还有的更过分，

直接将过期食品带进超市，放在货架上，让其他

人买后索赔。以及采用“钓鱼式”购物方法，故意

让商家把商品弄出问题后索赔。

  “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应该依法严厉打击，

但不应与职业打假相混淆。”王海说。

  近日，浙江杭州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一起以职业打假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23名，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近

1000万元。

  经审查，该团伙频繁活动在杭州市及周边区

域内多家知名大型商超，以找瑕疵商品再破坏，涂

抹、擦除生产日期，抽走或调换合格证，故意放置

异物，蓄意藏匿临保商品待过期后再购买，夹带问

题商品调包等手段，以维权为借口，敲诈超市钱

财。另外，该团伙以协助找出过期产品、帮助超市

对付其他职业打假人的滋扰为由，迫使超市交纳

“咨询费”“保护费”。

  对此，任超建议应严惩以职业打假为名实施

的敲诈勒索、栽赃陷害等不法行为，形成威慑。同

时，企业需要规范自身经营，加强对产品质量以及

营销方案等方方面面的合规审查，确保自身经营

活动符合法律规定，在发现产品问题时积极采取

补正措施；市场监管部门加大食品以及重点产品

质量的安全监管，督促经营者及时改正。面对职业

打假人的投诉与举报，对其合理诉求依法支持。

  “司法裁判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

司法机关在职业打假人案件中应当谨慎认定打

假行为是否符合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食

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形成良好的

示范效应。”任超说，在法治的框架内，建立一个

消费者、经营者、监管机构以及司法机关等多方

共治的良好市场环境，才是肃清打假乱象，正本

清源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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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打假绝不是假打

  ▲ 近日，福建省三明市沙县人民法院联合三明北站铁

路派出所走进辖区一小学，开展了一堂精彩的法治课。图为

该校法治副校长、沙县法院干警黄楚菲与学生进行互动。

本报记者 王莹 本报通讯员 邱斌 摄    

  ▲ 2月23日，全国交通安全大篷车“童”行美丽乡村巡回宣传

活动海南万宁站启动，以“交通安全体验营”形式，普及交通安全知

识。图为小学生在海南交警引导下体验汽车盲区安全体验沙盘。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摄    

   图为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近日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开启法治教育第

一课。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本报通讯员 张琪 摄    

法治呵护未成年人

“女子超市买250斤过期大米索赔被殴打”引热议

《打假？假打？》

漫画/高岳  


